附件4
综合承诺函
致：宜宾市叙州区妇幼保健计划生育服务中心   

我方已仔细阅读《2026-2029年度后勤物资供应商遴选项目比选公告》及全部附件，对公告所有条款、规则及要求均已完全理解并接受，现自愿参加本项目以下包件的比选：

□ 包件1：纸制品类后勤物资

□ 包件2：垃圾袋类后勤物资

□ 包件3：日用杂品类后勤物资

我方郑重作出以下综合承诺： 

1.我方具备独立承担民事责任能力，提供的营业执照、仓储场地证明、配送路线截图等所有资料真实、合法、有效，经营范围匹配所投包件品类，无任何虚假、伪造或隐瞒情形。

2.我方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违规经营记录、无失信惩戒、无恶意违约等不良行为，商业信誉良好。

3.我方具备完善的供货、仓储、配送及应急保障能力，严格遵守配送时效承诺：常规订单1天内送达，应急订单2小时内送达。

4.我方不与其他单位组成联合体参选，不转包、不分包，将自行完成对应包件的全部供货、配送及售后工作，不转交第三方实施。

5.我方已按公告要求编制、装订、密封参选文件，按时递交文件及对应样品，文件盖章、标注规范，无缺失、无违规情形。

6.我方本次报价为含税包干价，包含货物、运输、装卸、税费、售后服务等全部费用，为履约基准价及结算唯一依据，无恶意低价或虚高报价情形。

7.我方知晓并同意本项目采用资格初审+资料及样品符合性审查+综合评分法开展评审，自愿接受本中心评审规则及评审结果。

8.我方交付的物资若出现规格不符、质量不合格、与样品不一致、存在瑕疵缺陷等情形，将在贵中心提出异议后 24小时内无条件调换合格产品，并承担全部相关费用及贵中心损失；逾期未调换或调换后仍不符合要求的，自愿接受贵中心的考核处理、扣减履约分及合同违约条款约束。

9.若我方违反以上承诺，自愿接受贵中心取消参选/中选资格、列入合作黑名单并三年内禁止参与贵中心采购项目的处理，承担一切法律后果。

     承诺单位（加盖单位鲜章）：

法定代表人（签字）：

      日期：_____年____月____日

